   铜陵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为更好地适应我院应用型高校建设，进一步推动校企、校地合作，鼓励全院教职工积极承接院外企、事业单位委托的各类科研项目，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提升我院科研服务水平，特修订本办法。
第一条  横向科研项目是指除纵向课题外的所有科研项目。如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 各地市级政府、各厅局级单位委托专项课题,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研发类课题等。
第二条  我院教职工承接的横向科研项目，采取项目主持人负责制。由项目主持人与委托单位签订合同或协议。
第三条  项目组应将盖章生效的合同、协议等材料交科研处备案，填写“铜陵学院科研项目基本情况登记表”。经过备案的横向科研项目可以参照铜陵学院科研项目课题申请立项和资助。由科研处对项目进行管理、检查。
第四条  项目组应提请合作单位将项目研究经费划入学院账户。学院立项资助额度一般为实际到账经费的50%，但最高资助额度如下：
	课题
	自然类课题
	最高
资助
	社科类课题
	最高
资助

	一类二类横向课题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40万元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研发类课题（其中到校经费中研究经费达到50万元以上）
	3.0万元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20万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经费30万元以上）
	2.0万元

	三类横向课题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20万元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研发类课题（其中到校经费中研究经费达到25万元以上）
	1.5万元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10万元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经费15万元以上）
	1.0万元

	四类横向课题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10万元以上）；
各地市级政府、各厅局级单位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10万元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研发类课题（其中到校经费中研究经费达到10万元以上）
	0.75万元
	国家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5万元以上）；
地市级政府、各厅局级单位委托专项课题（到校经费3万元以上）；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经费5万元以上）
	0.5万元

	五类及以下横向课题
	各类单位设立或立项的课题；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研发类课题
	0.3万元
	各类单位设立或立项的课题；
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委托咨询类课题
	0.2万元

	其他
	国家各部委委托专项课题，无经费的（需经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0.5万元


第五条  学院配套资助的管理
（一）项目立项后，由项目主持人提出学院配套资助申请。先填写《铜陵学院研究项目配套资助申请表》，由科研处负责人初审、分管院长复审、院长审批。
（二）项目学院配套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按照《铜陵学院研究项目经费管理规定》执行。
（三）各项目结项前使用学院配套资助经费不超过60%。
第六条  项目组可提取经费的20％现金作为部分人工费（劳务费）支出。中介费按合同约定办理，一般不超过10％。
第七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主持人应将课题研究报告、鉴定意见或验收报告、合作方同意结题证明等相关材料提交科研处结题、归档。
如获得学院资助的项目，需对照合作协议（合同），提交如下材料，项目准予结项。
（一）人文社科项目需提交项目研究报告，合作单位提供的成果被采用证明，不涉及合作单位机密的项目需在三类或三类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篇。
（二）自然科学项目需提交研究总结报告，项目投入使用后的实物照片、软件、图纸、工艺文件等（根据协议要求），以及合作单位同意验收的意见。
凡研究内容和成果涉及机密的，需由合作单位提供详细说明和双方单位签订的保密约定。约定研究内容中所涉机密类型、保密的范围、涉密简要内容、保密权利与义务等。项目涉密人员必须承担保密义务。
资助项目在研期间，如合作单位还有项目经费到账的，仍按本文件规定的资助金额给予资助。
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执行，原文件《铜陵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院发[2004]80号）废止，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